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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⾰不能躁進，但問題不能迴避
劉建忻　論壇發⾏⼈

如果⺠主國家的政府選才機制有國際比賽，在⽤⼈機關參與選才這個項

⽬，台灣應該會在末段班。這當中的原因，既是憲政體制的架構使然，也關

乎國考制度的設計，重視個⼈權益遠甚於⽤⼈機關需求；此外，社會普遍有

「筆試能⼒等於⼯作能⼒」的傳統思維，制度設計上也經常有「防弊應重於

興利」的慣性。

各種因素交錯影響下，形成了現在的機制。⽤⼈機關不但對⾃⼰所⽤之⼈沒

有最終決定權，甚⾄程序中的參與也甚為有限，⻑久下來也變得好像事不關

⼰。從現代⼈⼒資源管理的觀點來看，這並不是⼀件值得驕傲的事。

在2023年台灣公共⾏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（TASPAA）第⼗八屆年會暨

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中，國家考政學會主辦了⼀場關於「強化⽤⼈機關參與選

才」的座談。本期電⼦報特別邀請了該場次的引⾔⼈、與談⼈和現場參與討

論的學者，摘要當天的發⾔內容成為文章，呈現給關⼼國家⼈⼒資源管理政

策的讀者。

第⼀篇由引⾔⼈考選部常務次⻑劉約蘭撰寫。她強調，為了提⾼組織的競爭

優勢，招募選才必須契合組織⽬標。考選部單打獨鬥的選才機制，已經不⾜

以確保各機關⼈⼒的優質，所以考⽤兩端應該建立夥伴關係，考選機關必須

擴⼤⽤⼈機關在選才過程中的參與，⽤⼈機關則必須承擔參與選才和汰除不

適任者的責任。

在第⼆篇文章中，前考選部部⻑董保城從憲政職權的⾓度，認為公務⼈員的

考選是考試權與各院共同相維的責任，不應該左腳右腳各⾏其是。⽤⼈機關

的積極參與並無違憲之虞，考試院更應該主動與各⽤⼈機關共擬⼈⼒資源發

展策略，使政府施政從「依法⾏政」提升到「善治」與國家競爭⼒的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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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篇東吳⼤學蔡秀涓教授的文章指出，選才任⽤時以⽤⼈機關的需求及判

斷為主體，是⼈⼒資源管理的基本法則。⽬前我國初任公務⼈員的分發任⽤

制度，很容易導致初任⼈員對⼯作的不適應、⽤⼈機關也無法得到最適⼈選

的情形。她認為，資格考比任⽤考更符合現代化的選才精神，但制度上也必

須確保公開透明。

第四篇文章由政治⼤學副教授董祥開所撰寫。他認為現⾏考選模式雖確保了

「公平」價值，但「篩選效果」與「合適性」卻容易遭受質疑。比較美國、

英國、新加坡、香港、⽇本與韓國的做法，台灣⽤⼈機關的參與選才還有相

當⼤的提升空間，實務訓練和試⽤階段的汰選功能也應該落實。

第五篇是空中⼤學李永騰教授的文章，他強調⾯對社會對公平性的疑慮，考

選改⾰策略必須務實。他從政策利害關係⼈（考選機關、⽤⼈機關、初任公

務員、考⽣等）的⾓度，分析改⾰的困難與風險，並提醒應該採取「去風險

化」和「漸進推動」的策略，以建立社會的信任感，才能擴⼤⽤⼈機關參與

選才的空間。

這幾篇文章，無論是憲政功能的分析、制度改⾰的倡議、跨國制度的比較，

或風險管控的提醒，都⼗分具有參考價值。考試院肩負國家掄才重責，推動

改⾰不會躁進，但也不能⾃滿於現狀，迴避重要問題的探討。只有時時檢討

現況、精進作為，才能讓⼈⼒資源管理政策與時俱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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